[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规范我县行政事业单位以及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财政性资金基本建设项目管理，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健全政府性投资项目决策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县财政局草拟了《双牌县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为方便社会各届了解《办法(征求意见稿)》内容，积极参与、配合、支持工作，现做如下解读：
一、出台《管理办法》的背景
一是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的需求。中央层面要求：以深化零基预算改革为契机，推动各级财政部门全面退出最高投标限价、结算、决算“三类评审”全面转向预算评审，逐步扩大预算评审范围、加大预算评审力度、提升预算评审深度，将预算评审全面嵌入预算管理全链条。省级层面：2025年7月31日，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发布相关决定，取消财政部门对政府投资项目最高投标限价、结算和决算审核；省级财政部门已于2025年4月1日全面退出“三类评审”;市级层面；2025年6月10日印发了《永州市市本级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市县财政部门自本通知印发之日全面退出，已进入评审程序的项目，应于2025年底前全部消化完毕。二是明确各方责任是规范管理的基础。财政部门退出“三类评审”后，更一步要求压实项目建设单位、主管部门的主体责任，明确监管部门的监督职责；三是原制度与中央、省相关规定不匹配，亟待修改。近年来，中央、省相关文件对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部门的职能职责发生变化，《双牌县财政性投资基本建设管理实施办法（试行）》（双政办发[2017]23号）文件相关约定需要进行同步修改。如：财政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完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有关办法的通知〉（财建[2022]183号）自2022年8月1日起，工程进度款支付比例不得低于已完成工程价款的80%。
二、出台《管理办法》的主要依据
本《管理办法》制定的主要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政府投资条例》（国务院令第712号）、《基本建设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81号）、《财政部预算评审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23]95号）、《湖南省省本级预算评审管理实施细则（试行）》（湘财预〔2024〕212号）、《湖南省深化财政预算评审改革实施意见》（湘财预[2025]241号）、《永州市市本级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永政办发〔2025〕5号）等文件。
三、《管理办法》的主要内容
本《管理办法》共八章三十二条，第一章《总则》第一至五条，主要阐述了本《办法》制定的法律、政策依据，界定了本《办法》的适用范围，明确了资金管理的基本原则、管理主体和责任分工；第二章《资金筹集》第六至八条，主要规定了资金的筹集原则、渠道、风险防范及政策边界；第三章《预算编制》第九至十二条，主要规定了项目预算编制、预算评审的原则和流程，明确了项目库管理制度；第四章《预算执行》第十三至十八条，主要规范了预算执行中重要节点的管控措施；第五章《竣工结（决）算》第十九至二十二条，规定了项目竣工结（决）算的责任主体和原则；第六章《绩效评价》第二十三至二十四条，主要明确了项目绩效评价监管措施的应用及绩效评价结果的运用；第七章《监管管理》第二十五至三十条，主要明确了项目建设全过程、全方位监管机制的架构，建立健全了追责、问责、查办、处理机制；第八章《附则》第三十一至三十二条，明确国有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附件:《双牌县基本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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